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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之路并非坦途。
今年 36 岁的黄敬杰说，自
己多方搜寻线索无果，却
在决心驱动下做出一项惊
人决定：提前为全家买好
了 11 张飞往福建的机票。
这份孤注一掷的决心，在
机票过期前一个月迎来转
机——美林文化研究会的

跨国帮助。
“孟夏廿一日，接仁宅

宗亲传信，马来西亚黄氏
后裔寻祖……”翻开美林
文化研究会的工作日志，
泛黄的纸页记录着寻亲攻
坚的开端。研究会会长黄
清泽说，1个月前接到传信
后，他就带领团队一头扎

进档案室，在 1936年的《美
林紫云黄氏宗谱》中艰难
比对。

起初，黄敬杰提供的
曾祖父姓名“黄礼標”对应
不上。直到收到关键信
息：曾祖母名为“杨勤”。
研究者眼睛一亮，族谱中

“黄礼飘”配偶正是“杨勸”

（字形相近、读音相同），且
“礼飘”与“礼標”在闽南语
中发音一致，其“大三房”
身份更与马来西亚祖坟碑
刻完全吻合。经过两天三
夜抽丝剥茧，当黄敬杰家
族四代人名与族谱中断代
空白完美对应时，血脉相
连的证明终于浮现。

百年离散 一谱相牵 来自马来西亚的祖孙三代11人，在南安寻根

2024 年 8 月 21 日，原
告张某甲等 54 人向德化
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张某
乙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
书约定在案涉房屋设置
共同物权区域，德化法院
依法对被告张某乙送达
了包括本案起诉状及证
据材料副本、举证期限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等在内

的诉讼材料，被告张某乙
在收到应诉材料后，未向
法院提交书面答辩状，也
未提交证据。

庭审当日，被告张某
乙拒不出庭参加诉讼。庭
审结束后，法院要求被告
张某乙到庭核实相关案件
事实问题，被告张某乙拒
不配合。

N海都记者 杨江参 部门供图

6月3日，记者从南安市美林街道获悉，一场跨越
山海的重逢于近日在南安市美林文化研究会上演。
来自马来西亚的黄敬杰家族祖孙三代11人，与阔别
百年的宗亲们紧紧握手。这场寻根之旅，源于黄敬
杰心中“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追问，更源于一句

“华人无论走多远，总要回来看一看”的触动。

5月 31日的相认现场，
64岁的黄秀美特意从长泰
赶来，带来父亲 30 多年前
寄往马来西亚却石沉大海
的泛黄信件。当信封上“送
马来西亚大吡叻××××转黄
则猪收”的字迹展开，黄敬
杰父亲黄奕德一眼认出是
熟悉地址，“‘则猪’应该是
按照读音去写的，就是我们
大伯，地址是对的”。

当黄秀美展开家中祖
辈照片，黄敬杰拿出太祖母
照片，两张跨越半个世纪的
面孔在阳光下竟有几分相
似。研究会工作人员郑重
递上新编的家谱，清晰显示
黄秀美与黄敬杰同属“世字

辈”。“按照字辈，我应该是
你的姐姐。”黄秀美笑着说，
此行算是完成父亲寻找南
洋亲人的遗愿。

如今，在美林文化研究
会协助下，这个沉寂族谱百
年的名字“礼飘”，终于续上
了海外分支的繁茂枝叶，美
林街道西美村竖旗角那栋
空置的祖屋，也迎来久别的
亲人。

“寻亲之旅很奇妙，亲
人相认很高兴，我们要在故
土多走走看看。”当黄敬杰
一家踏上祖屋青石板、推开
尘封木门的瞬间，既是跨越
山海的回应，亦是游子寻根
最温暖的画面。

无故逾期举证 泉州一男子被罚3万元
一审拒不应诉举证，二审才提交关键性证据，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司法诉讼秩序

拍案说法

N海都记者 陈丹萍 通讯员 邓凤瑜

当事人一审拒不应诉举证，二审才提交与
案件基本事实相关的关键性证据，近日，德化县
人民法院对这起合同纠纷案件当事人的不诚信
诉讼行为，作出司法惩罚，罚款3万元。

证 据 是 人 民 法 院 认
定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
各诉讼参加人应当在诉
讼程序中诚信行使法律
赋予的民事诉讼权利，及

时、全面、真实地提供证
据，从而最大程度实现个
案的公平与正义。

本案中，张某乙的行
为 严 重 违 反 诚 信 原 则 ，

属于滥用诉讼权利的情
形，挤占司法资源，妨害
诉 讼 活 动 正 常 进 行 ，影
响人民法院审判公正和
效率。

法官提醒，各诉讼参
加人应当恪守诚实信用
原则，依法正当行使诉讼
权利，遵守诉讼秩序，履
行诉讼义务。

一审法院判决后，被告
张某乙提起上诉，并在二审
中提交了房屋买卖协议、收
据等关键性证据，主张其已
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案外
人。致使二审法院认为，案
件的处理结果与案外人存
在利害关系，应追加案外人
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二

审出现新证据导致一审遗
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处理，裁
定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新
审理。

法院重新立案进行审
理，并对张某乙行为进行审
查，认为张某乙一审判决后
提供的证据与案件事实相

关，且该组证据均形成于一
审庭审之前，张某乙作为案
件被告，在一审期间不应
诉、不答辩、不举证、不出
庭，在二审期间才提供其原
本已存在的、在一审应当提
供的证据材料，导致一审未
能查清相关案件事实。

鉴于被告张某乙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关于应诉、举证、出庭规
定，在一审期间不应诉答
辩，在上诉期间证据突袭，
未能说明逾期举证的理由，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扰乱司
法诉讼秩序，影响案件公正
审理，法院依法决定对被告
张某乙罚款3万元。

一封泛黄的信件印证血脉

提前为全家买好11张回乡机票

【案件回顾】
被告一审拒不应诉举证，拒不出庭

【法院审理】逾期举证扰乱司法诉讼秩序，判罚3万元

【法官说法】诉讼人应依法履行诉讼义务

海都讯（记者 柳小玲
文/图）“市区江滨南路泉
州大桥匝道口的绿化带，长
期存在绿化缺失、黄土裸
露、杂草丛生等情况，影响
市容市貌。”6月 3日，家住
泉州晋江桥南中骏蓝湾半
岛小区的市民张先生拨打
海都热线968880，希望本报
向有关部门反映，尽快对绿
化带进行修复。

3日上午，记者驱车来
到江滨南路泉州大桥匝道
口，该位置正是泉州大桥扩
宽施工后，新增加非机动车
下桥匝道至江滨南路的地

段，走近可以见到，绿化带里
有的缺株严重，像一块块“斑
秃”，有的裸露出黄土，上面
堆放着不少碎石块。

“泉州大桥扩宽改造，
新增了这条可以下桥的非
机动车道，提升了我们日常
进市区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政府办了件民生实事。但
通行以来，匝道口的这些绿
化带没同步改造，江滨南路
是城市重要通道，来往车辆
多，附近居民每次散步也都
会经过这里，看到这样的绿
化，很煞风景。”张先生说。

“这里之前种植的是一

排行道树，因泉州大桥扩宽
改造建设需要被占用，施工
结束后，匝道与江滨南路连
接处未进行修复，现归属泉
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管
理。”泉州市园林绿化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们原本计划在上月
对该处绿化带进行修整，后
与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
局协调后，由他们负责修
整，统一进行改造，目前正
在等审批通过，就可以招
标，招完标就施工。”泉州市
公路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据悉，国道 324线泉州

大桥及接线扩宽改造工程是
省、市重点项目，地处泉州市
区核心地带，北端与鲤城区、
丰泽区紧密相连，南端则与
南安、晋江相通，成为泉州市
区跨越晋江干流的五大关键
通道之一。经过扩宽改造，
泉州大桥的路面宽度增至43
米，设置了双向六车道，并配
备了完善的机动车道、非机
动车道以及人行道。南岸桥
头两侧更是新建了两座匝道
桥及慢行系统，实现了与桥
南互通立交的顺畅连接，大
大方便了晋江两岸的车辆人
员往返。

泉州大桥匝道口 绿化带煞风景
市民反映，此处绿化带黄土裸露、杂草丛生；部门：修整方案已协调，待审批通过

就可招标施工

绿化带杂草丛生，有的裸露出黄土

合影留念


